附件1
关于加强本市建设项目设计、施工阶段

土方处置量管理的通知

（意见征求稿）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建筑垃圾管理的实施意见》（沪府办〔2024〕56号），强化本市建设项目工程渣土（以下简称“土方”）“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管理，进一步规范设计、施工阶段土方处置工作，强化本市建设项目土方全链条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建设项目土方竖向设计要求
（一）明确设计方案、初步设计阶段土方要求

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土方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负首要责任，应根据本市工程建设项目竖向设计的要求，在设计方案阶段按照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或土地出让合同要求，组织开展竖向方案设计。建设单位应提供竖向设计说明和竖向设计图纸。竖向设计说明应包括设计依据、工程概况、设计原则与土方综合利用等内容；竖向设计图纸应包括标注室外地面标高的方案总平面图等。说明和图纸应充分考虑场地土方消纳和地形营造，以实现土方场内消化、减少外运的减量化目标。

建设单位在扩初阶段，应细化场地竖向设计。设计说明中应提供竖向设计内容，竖向设计应包含设计依据、竖向布置方式与原则，并对项目场地的总挖方量和总填方量进行初步估算。
（2） 明确设计施工图阶段土方要求
建设单位应委托设计单位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测算项目土方量。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包含竖向布置图及总挖方量、总填方量和回土率等内容，计算规则详见土方平衡图。
（三）加强建设项目竖向设计审核
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应将竖向设计相关内容同设计方案一并征询相关部门意见。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包括总挖方量、总填方量和回土率等内容进行核对。
2、 强化施工阶段土方规范处置
建设单位在施工招标时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对建筑垃圾处置方案提出要求，并列入技术评标内容，明确建筑垃圾减量措施费用。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对建设项目建筑垃圾总量、回土率进行准确测算。施工单位应对竖向布置图进行细化，形成土方平衡图。施工单位在办理建设工程垃圾处理方案备案登记时，应提交细化后的土方平衡图。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在审核建设工程垃圾处理方案备案时，核对建设工程垃圾备案量与土方平衡图中的总挖方量、总填方量和自回填量是否一致，在审核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时，重点关注申报量与备案量是否匹配，如有明显差异的，不予办理备案和处置核准。

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方案时应提供土方专项施工方案。监理单位应将其纳入监理范围，通过巡视、旁站等方式对土方专项施工过程现场监督检查。

施工单位、运输单位应确保出场每车（次）形成电子联单，土方合规消纳。建设管理部门应督促施工单位、运输单位做好出土量、消纳量的台账记录和报送相关工作，并在处置证有效期内，按自然月向建设和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报送出土量和消纳量情况。经由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比对核查后，如发现数据明显异常的，联合建设管理单位核查，经核查后确认存在违法行为的，将及时移送执法部门处理。
3、 加强竣工验收阶段土方处置量核查
建设单位在组织综合竣（完）工验收时，应对土方子分部内容进行确认。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在竣工验收阶段开展土方处置核量工作，重点关注已备案的土方外运量与实际消纳量等是否一致。核量过程中发现土方外运量与实际消纳量存在明显差异的，要求建设单位进行校验，并通知建设管理单位，建设管理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时督促建设单位对核量差异的相关情况进行原因说明，由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核实研判，发现违法行为的，将及时移送执法部门处理。



